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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學 武 器化 學 武 器化 學 武 器化 學 武 器 (公 約公 約公 約公 約 )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-
草 案 委 員 會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㆒ 月 九 日草 案 委 員 會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㆒ 月 九 日草 案 委 員 會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㆒ 月 九 日草 案 委 員 會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㆒ 月 九 日

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8 及及及及 30 條條條條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8 條 訂 明，如 在 有 關 個 案 的 整 體 情 況 ㆘ ，
㆒ 個 合 理 的 ㆟ 會 斷 定 在 該 年 內，有 關 設 施 相 當 可 能 會 生 產 、

使 用 "附 表 化 學 品 "等 ， 該 設 施 營 運 ㆟ 須 申 領 許 可 證 。 我 們 在

會 議 ㆖ 解 釋 ， 加 入 "如 在 有 關 個 案 的 整 體 情 況 ㆘ ， ㆒ 個 合 理
的 ㆟ 會 斷 定 "的 目 的 是 要 就 推 斷 生 產、使 用 "附 表 化 學 品 "等 的

可 能 性 提 供 客 觀 驗 證，即 在 同 ㆒ 處 境，㆒ 個 合 理 的 ㆟ 會 否 推

斷 該 設 施 可 能 生 產、使 用 "  附 表 化 學 品 "等。議 員 在 聽 取 我 們

的 解 釋 後，要 求 政 府 考 慮 保 留 有 關 客 觀 驗 證 是 否 適 合，這 是

由 於 ㆒ 個 合 理 的 ㆟，作 為 外 ㆟ ，未 必 知 道 有 關 設 施 在 某 年 相

當 可 能 會 生 產 、 使 用 "附 表 化 學 品 "等 。

2 .  經 考 慮 後 ， 我 們 同 意 ，就 斷 定 有 關 設 施 在 某 年 相 當 可 能

會 生 產 、 使 用 "附 表 化 學 品 "等 而 言 ， 該 設 施 營 運 ㆟ 應 比 ㆒ 個

普 通 ㆟ 更 適 合 作 出 有 關 斷 定 的 想 法 是 合 理 的。因 此，我 們 同

意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， 刪 除 ㆖ 述 客 觀 驗 証 。

3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3 0 ( 1 ) ( b )， (2 ) ( b )和 ( 3 ) ( b )條 訂 明， 任 何

㆟ 在 沒 有 許 可 證 的 情 況 ㆘ 或 在 無 按 照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的 情 況

㆘ ， 在 該 設 施 生 產 或 保 有 、 使 用 指 定 的 "附 表 化 學 品 "等 ， 即

屬 犯 罪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3 0 ( 6 )條 訂 有 免 責 辯 護 ， 被 控 干 犯

第 3 0 ( 1 ) ( b )， ( 2 ) ( b )和 (3 ) ( b )條 所 訂 罪 行 的 ㆟ 士 ， 如 能 證 明 已

採 取 合 理 防 範 措 施，並 已 盡 應 盡 的 努 力 避 免 干 犯 該 罪 行，即

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護。議 員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在 第 3 0 ( 1 ) ( b )，( 2 ) ( b )
和 ( 3 ) ( b ) 條 加 入 " 蓄 意 或 罔 顧 後 果 ㆞ " 等 字 眼 ， 以 跟 隨 澳 洲

《 C h e m i c a l  W e a p o n s  ( P r o h i b i t i o n )  A c t》第 7 7 ( 1 )(b )條 ㆗ 採 用

的 寫 法 。

4 . 就 如 我 們 在 會 議 ㆖ 解 釋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第 3 0 ( 1 ) ( b )， ( 2 ) ( b )
和 ( 3 ) ( b )條 是 在 第 8 ( 1 )條 有 客 觀 驗 證 的 基 礎 ㆖ 草 擬 。 由 於 我

們 已 同 意 刪 除 有 關 的 客 觀 驗 證 ， 我 們 不 反 對 在 第 3 0 ( 1 ) ( b )，
( 2 ) ( b )和 ( 3 ) ( b )條 加 入 "蓄 意 或 罔 顧 後 果 ㆞ "等 字 眼， 並 刪 除 第

3 0 ( 6 )條 。 我 們 準 備 就 有 關 修 改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。



2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9 條條條條

5 . 我 們 同 意 ， 根 據 政 府 的 收 費 政 策 ， 應 規 定 根 據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第 9 條 申 領 許 可 證 的 ㆟ 士 繳 交 費 用。我 們 現 正 聯 同 有 關

政 策 局 和 部 門 訂 定 收 費 機 制 的 細 節。我 們 會 在 計 算 出 收 費 水

平 後 ， 作 出 建 議 。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0 (3 ) ，，，， 13 (2 ) ，，，， 1 4(1 ) ( e ) ，，，， 1 5 ( 2) ，，，， 2 1 (7 ) ，，，，
2 1 ( 1 3 ) ( b )，，，， 2 4 ( 2 )，，，， 38 (1 )和和和和 43 條條條條 。。。。

6 . 我 們 現 正 準 備 修 訂 建 議 ， 修 改 ㆖ 述 條 款 的 ㆗ 文 本 ，並 會

另 行 提 交 供 議 員 考 慮 。

工 商 及 科 技 局

㆓ 零 零 ㆔ 年 ㆓ 月


